

請雙面列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計畫兼任助理/臨時工約用表
	委補助機關
	□國科會　□教育部  □其他             
	計畫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約用
類別
	姓名

（親簽）
	職別
	工作酬金（補助津貼）

學籍資料
	約用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出生年月日/性別
	年   月   日  /  □男 □女 □其他

	勞僱型
	
	□兼任助理
　□ 博士班研究生
　□ 碩士班研究生
　□ 大專學生

   □ 講師級

 □ 助教級
□臨時工
	兼任助理：               元/月
臨時工：           元/時
入學日期：    年    月
就讀學校系所：
	附件
	□核定清單(計畫首次約用時檢附) 
□已簽署之學生兼任助理(或臨時工)勞僱型態同意書正本一式二份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加蓋當學期有效之註冊章)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辦理勞、健保加保作業用)

□博士候選人證明影本
□居留證影本(外籍生.港澳生.僑生請務必檢附)
□工作證影本(外籍生.港澳生.僑生請務必檢附)
□帳戶存摺影本(助理首次約用時檢附)
□勞動契約書一式二份

□其他文件        (如原職單位同意文件)

	研究獎助生
	
	□ 兼任助理
　□ 博士班研究生
　□ 碩士班研究生
　□ 大專學生
	兼任助理：              元/月
入學日期：    年    月
就讀學校系所：
	附件
	□已簽署之研究獎助生關係型態同意書正本一份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加蓋當學期有效之註冊章)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博士候選人證明影本

□居留證影本(外籍生.港澳生.僑生請務必檢附)

	□國科會計畫聘用【臨時工】:本人            (親簽)目前無受僱於其他公司或機構之專職工作，本人完全了解並確認自身符合國科會對臨時工聘任之身分規定，倘若日後經查證本人任職期間實際身分與上述不符，致不符計畫聘用資格，本人同意返還該期間內所領取之薪資及相關給付，並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受聘為【兼任助理】:本人            (親簽)擔任兼任助理期間未具其他全職或專任工作身分(講師級或助教級除外)，且為在學學生，非退學或辦理休學。本人完全了解兼任助理身分之規定與限制，倘若日後經查證本人任職期間實際身分與上述不符，致不符計畫聘用資格，本人同意返還該期間內所領取之薪資及相關給付，並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兼任情形說明:本人是否於擔任本計畫助理期間，擔任其他計畫助理 (包括本校及他校計畫)? □否  □是(請續填下方資料) 

計畫編號、名稱：　　　　　　　　　　          　　　　　　　  ，期間：自 　　　起至　　 　止，月支薪：　　　元。

	注意事項
	1. 辦理約用時，應迴避進用與計畫主持人、共同計畫主持人、機關長官具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關係者為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如有違反規定，不予核銷相關經費。
2.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之約用，應由計畫主持人循校內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方可約用，否則自行負責。且上述人員約用期間須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
3. 依政府採購法執行之招標案計畫，建議優先約用原住民或身心障礙人員。

4. 約用核准後，請於到職日前三天(最晚到職當日15時前)，持約用表正本及加保作業表單送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勞健保加保事宜。依勞工保險局規定，勞保不得追溯加保，如未能於到職日加保者，以送達總務處事務組當日為加保起始日。

5. 聘僱期間中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不再續聘者，用人單位務必於最後在職日前3日(最晚當日15時)持退保單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退保事宜。未依規定辦理退保申請，致本校未能即時申報勞工保險局退保，期間衍生差額保費(含雇主及個人負擔)，應由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負償還責任。
6. 聘僱人員若已於校外具有公教人員保險，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其不得於本校投保勞保，請檢附相關證明至總務處辦理後續流程。

7.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規範「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

8. 勞動契約書一式二份請持核准之約用表影本併同用印申請書辦理用印事宜，由計畫主持人及兼任助理或臨時工各收執一份。

9. 經費核銷：(1) 檢附核准之約用表影本及出勤記錄表正本（研究獎助生免附出勤記錄表）。(2)若於會計系統誤填資料造成額外衍生費用，應自行負責。(3)外籍人士請於印領清冊備註欄註記為「外籍人士」。

10. 奉核後，約用表正本由計畫主持人妥為保存。

11. 為確保資料完整性，請雙面列印，如有更正資料請加蓋計畫主持人章。
12. 依本校「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執行方案」，責任單位聘用勞僱型專、兼任助理或工讀生時，每聘用且投保勞保一人（以每月1日為準）應提撥進用身心障礙人員經費（採定額提撥，金額依人事室公告為準），以分攤本校進用身心障礙人員費用。

	備註
	如因計畫需要，聘任具有專業之臨時工，其時薪較基本時薪為高者，請敘明原因：
(所聘助理學經歷與計畫無明顯相關者請計畫主持人補充意見。) 

	計畫主持人
	系所/單位主管
	研究發展處
	機關首長決行

(人事室代為決行)

	如有其爭議事項處理，應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以上資料經確認無誤，並已詳閱注意事項，請同意約用。

	以上所約用助理學經歷專長是否符合本計畫所需

□ 符合，同意約用
□ 不符合，退請重送


	□委補助機關、計畫期間、計畫主持人、執行單位、計畫名稱與編號、約用期間確認無誤。
（研究獎助生免陳核）
	□以上人員資格及薪資確認無誤。

請於    年    月    日起約用。
（研究獎助生免陳核）




	總務處事務組<加保專區>
	總務處營繕職安組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健康檢查報告>

	務必請於約用核准後，並於到職日前三天完成加保作業。（研究獎助生免會）


	（研究獎助生免會）

（約用期未達6個月之兼任助理、臨時工及研究獎助生免會）





本案聯絡助理姓名：                聯絡電話：               (請務必寫上，以便有問題聯絡)

	【附表】助理人員約用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表

計畫名稱: 

計畫代碼: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期間:  
本校自108學年度第2學期起學生證免蓋註冊章，具紙本在學證明需求者，得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開立中文在學證明，開立方式如下：學生證正、反兩面影本加蓋教務處註冊組在學證明專用章(免費辦理)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反面影本

	證件正面粘貼處
	證件反面粘貼處

	身分證正面影本/居留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居留證反面影本

	證件正面粘貼處
	證件反面粘貼處

	局、帳號證件影本
	工作證影本(外籍生.港澳生.僑生請務必檢附)

	
	證件正面粘貼處


1140627核定修正








核章日期:   年   月   日





核章日期:   年   月   日





核章日期:   年   月   日





奉核可後，請送各執行單位





1140627核定修正








註:1.以上證件影本請清晰表達。


   2. 一格以表達一人為限；請依實際需求自行調整表格使用。


   









